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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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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號、111年度少連偵字第26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庚○○、蔡承勲、乙○○、丙○○、戊○○均為「新店

池王會」官將首團體之成員。緣告訴人吳○漢（民國96年

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前與同為「新店池王會」成員之徐

○懿（96年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所涉妨害秩序等犯嫌另

由本院少年法庭審理）間有債務糾紛，吳○漢因故得知「新

店池王會」之訓練地點在新北市○○區○○路000號1樓之統

一超商附近空地，遂於111年11月3日22時許，與其友人陳睿

麒及其餘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友人前往上開地點欲找徐○懿

商討債務事宜，然吳○漢等人因當下見到員警在附近巡邏而

離開現場，被告庚○○、蔡承勲則攜同徐○懿前往渠等位於

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之住所內休息。嗣吳○漢因

看到有某「新店池王會」之不詳成員在上開地點內對其叫

囂，遂於同日下午10時30分許，朝上開地點喊：「幹你娘機

掰在裡面衝三小，出來輸贏，裡面的都出來輸贏」等語，被

告庚○○、蔡承勲聽聞後，隨即透過徐○懿撥打電話予吳○

漢，欲相約在新北市○○區○○路000號1樓統一超商前談

判。

　㈡詎被告庚○○、蔡承勲明知上址路邊為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如在該處聚眾施強暴脅迫，顯會造成公眾或他人恐懼不安，

危害人民安寧及公共秩序，竟仍共同基於首謀在公共場所聚

集三人以上施強暴之犯意，先邀集被告丙○○、戊○○前往

渠等上址住處再一同前往，再另撥打電話予被告己○○、乙

○○，請渠等直接到現場。嗣於翌日（4日）12時許，被告

庚○○、蔡承勲、丙○○、戊○○及徐○懿隨即前往上址與

吳○漢談判，而於同日12時20分許，被告乙○○意圖供行使

之用，攜帶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之鐵棍1支，駕駛車牌號碼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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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號自用小客車；被告己○○則意圖供行使之用，攜帶

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之球棒2支，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

用小客車，搭載被告丁○○、甲○○，被告甲○○亦意圖供

行使之用，攜帶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之彈簧刀1把到場。被告

庚○○、蔡承勲、己○○、乙○○、丙○○、戊○○、丁○

○、甲○○遂共同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

暴或在場助勢之妨害秩序及傷害等犯意，先由被告己○○持

球棒朝吳○漢大喊：「是你要輸贏的是不是」，被告蔡承

勲、乙○○、丙○○、戊○○、丁○○、甲○○隨即一擁而

上，由被告乙○○持其所攜帶之鐵棍、被告丁○○持被告己

○○攜帶之球棒、被告蔡承勲、丙○○、戊○○均以徒手毆

打吳○漢之頭部及四肢，並自人行道追打吳○漢至騎樓處，

待吳○漢倒臥在騎樓處時，被告甲○○再持其攜帶之彈簧

刀，朝吳○漢之小腿刺擊2次，以此方式下手實施強暴行

為，被告庚○○、己○○則在旁觀看、陪同並給予內心上之

助力，而以此方式在場助勢，吳○漢因而受有左側小腿兩處

撕裂傷（2.5公分及2.5公分）、頭部、手部、腳部瘀青等傷

勢（被告等人涉犯刑法第150條之罪嫌部分，另由本院審

結）。因認被告8人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等

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且得不經言詞

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

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查檢察官起訴所認被告8人涉犯之傷害案件，依刑法第287條

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已與被告8人達成和解，並

均具狀撤回告訴等情，有本院準備程序筆錄及刑事撤回告訴

狀等件附卷可稽，揆諸上開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諭知

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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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經檢察官林晉毅提起公訴，檢察官李豫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程克琳

　　　　　　　　　              法  官　倪霈棻

　　　　　　　　　              法  官  劉俊源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具狀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書記官　潘美靜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1　　日

01

02

11

1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4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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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設辯護人  沈芳萍  
被      告  黃復㨗




            陳思皓




            林廷維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5174號、111年度少連偵字第26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庚○○、蔡承勲、乙○○、丙○○、戊○○均為「新店池王會」官將首團體之成員。緣告訴人吳○漢（民國96年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前與同為「新店池王會」成員之徐○懿（96年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所涉妨害秩序等犯嫌另由本院少年法庭審理）間有債務糾紛，吳○漢因故得知「新店池王會」之訓練地點在新北市○○區○○路000號1樓之統一超商附近空地，遂於111年11月3日22時許，與其友人陳睿麒及其餘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友人前往上開地點欲找徐○懿商討債務事宜，然吳○漢等人因當下見到員警在附近巡邏而離開現場，被告庚○○、蔡承勲則攜同徐○懿前往渠等位於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之住所內休息。嗣吳○漢因看到有某「新店池王會」之不詳成員在上開地點內對其叫囂，遂於同日下午10時30分許，朝上開地點喊：「幹你娘機掰在裡面衝三小，出來輸贏，裡面的都出來輸贏」等語，被告庚○○、蔡承勲聽聞後，隨即透過徐○懿撥打電話予吳○漢，欲相約在新北市○○區○○路000號1樓統一超商前談判。
　㈡詎被告庚○○、蔡承勲明知上址路邊為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如在該處聚眾施強暴脅迫，顯會造成公眾或他人恐懼不安，危害人民安寧及公共秩序，竟仍共同基於首謀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之犯意，先邀集被告丙○○、戊○○前往渠等上址住處再一同前往，再另撥打電話予被告己○○、乙○○，請渠等直接到現場。嗣於翌日（4日）12時許，被告庚○○、蔡承勲、丙○○、戊○○及徐○懿隨即前往上址與吳○漢談判，而於同日12時20分許，被告乙○○意圖供行使之用，攜帶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之鐵棍1支，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被告己○○則意圖供行使之用，攜帶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之球棒2支，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被告丁○○、甲○○，被告甲○○亦意圖供行使之用，攜帶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之彈簧刀1把到場。被告庚○○、蔡承勲、己○○、乙○○、丙○○、戊○○、丁○○、甲○○遂共同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或在場助勢之妨害秩序及傷害等犯意，先由被告己○○持球棒朝吳○漢大喊：「是你要輸贏的是不是」，被告蔡承勲、乙○○、丙○○、戊○○、丁○○、甲○○隨即一擁而上，由被告乙○○持其所攜帶之鐵棍、被告丁○○持被告己○○攜帶之球棒、被告蔡承勲、丙○○、戊○○均以徒手毆打吳○漢之頭部及四肢，並自人行道追打吳○漢至騎樓處，待吳○漢倒臥在騎樓處時，被告甲○○再持其攜帶之彈簧刀，朝吳○漢之小腿刺擊2次，以此方式下手實施強暴行為，被告庚○○、己○○則在旁觀看、陪同並給予內心上之助力，而以此方式在場助勢，吳○漢因而受有左側小腿兩處撕裂傷（2.5公分及2.5公分）、頭部、手部、腳部瘀青等傷勢（被告等人涉犯刑法第150條之罪嫌部分，另由本院審結）。因認被告8人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且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查檢察官起訴所認被告8人涉犯之傷害案件，依刑法第287條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已與被告8人達成和解，並均具狀撤回告訴等情，有本院準備程序筆錄及刑事撤回告訴狀等件附卷可稽，揆諸上開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晉毅提起公訴，檢察官李豫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程克琳
　　　　　　　　　              法  官　倪霈棻
　　　　　　　　　              法  官  劉俊源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具狀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書記官　潘美靜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1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審原訴字第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和霖


            蔡承勳


            葉茂騰


            張正和



            陳正信



公設辯護人  沈芳萍  
被      告  黃復㨗


            陳思皓


            林廷維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51
74號、111年度少連偵字第26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庚○○、蔡承勲、乙○○、丙○○、戊○○均為「新店池王會」
    官將首團體之成員。緣告訴人吳○漢（民國96年生，真實姓
    名年籍詳卷）前與同為「新店池王會」成員之徐○懿（96年
    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所涉妨害秩序等犯嫌另由本院少年
    法庭審理）間有債務糾紛，吳○漢因故得知「新店池王會」
    之訓練地點在新北市○○區○○路000號1樓之統一超商附近空地
    ，遂於111年11月3日22時許，與其友人陳睿麒及其餘真實姓
    名年籍不詳之友人前往上開地點欲找徐○懿商討債務事宜，
    然吳○漢等人因當下見到員警在附近巡邏而離開現場，被告
    庚○○、蔡承勲則攜同徐○懿前往渠等位於新北市○○區○○路000
    巷00號之住所內休息。嗣吳○漢因看到有某「新店池王會」
    之不詳成員在上開地點內對其叫囂，遂於同日下午10時30分
    許，朝上開地點喊：「幹你娘機掰在裡面衝三小，出來輸贏
    ，裡面的都出來輸贏」等語，被告庚○○、蔡承勲聽聞後，隨
    即透過徐○懿撥打電話予吳○漢，欲相約在新北市○○區○○路00
    0號1樓統一超商前談判。
　㈡詎被告庚○○、蔡承勲明知上址路邊為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如
    在該處聚眾施強暴脅迫，顯會造成公眾或他人恐懼不安，危
    害人民安寧及公共秩序，竟仍共同基於首謀在公共場所聚集
    三人以上施強暴之犯意，先邀集被告丙○○、戊○○前往渠等上
    址住處再一同前往，再另撥打電話予被告己○○、乙○○，請渠
    等直接到現場。嗣於翌日（4日）12時許，被告庚○○、蔡承
    勲、丙○○、戊○○及徐○懿隨即前往上址與吳○漢談判，而於同
    日12時20分許，被告乙○○意圖供行使之用，攜帶客觀上可作
    為兇器之鐵棍1支，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被告己○○則意圖供行使之用，攜帶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之球棒
    2支，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被告丁○○
    、甲○○，被告甲○○亦意圖供行使之用，攜帶客觀上可作為兇
    器之彈簧刀1把到場。被告庚○○、蔡承勲、己○○、乙○○、丙○
    ○、戊○○、丁○○、甲○○遂共同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
    下手實施強暴或在場助勢之妨害秩序及傷害等犯意，先由被
    告己○○持球棒朝吳○漢大喊：「是你要輸贏的是不是」，被
    告蔡承勲、乙○○、丙○○、戊○○、丁○○、甲○○隨即一擁而上，
    由被告乙○○持其所攜帶之鐵棍、被告丁○○持被告己○○攜帶之
    球棒、被告蔡承勲、丙○○、戊○○均以徒手毆打吳○漢之頭部
    及四肢，並自人行道追打吳○漢至騎樓處，待吳○漢倒臥在騎
    樓處時，被告甲○○再持其攜帶之彈簧刀，朝吳○漢之小腿刺
    擊2次，以此方式下手實施強暴行為，被告庚○○、己○○則在旁
    觀看、陪同並給予內心上之助力，而以此方式在場助勢，吳
    ○漢因而受有左側小腿兩處撕裂傷（2.5公分及2.5公分）、
    頭部、手部、腳部瘀青等傷勢（被告等人涉犯刑法第150條
    之罪嫌部分，另由本院審結）。因認被告8人涉犯刑法第277
    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
    ，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且得不經言詞辯
    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
    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查檢察官起訴所認被告8人涉犯之傷害案件，依刑法第287條
    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已與被告8人達成和解，並
    均具狀撤回告訴等情，有本院準備程序筆錄及刑事撤回告訴
    狀等件附卷可稽，揆諸上開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諭知
    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晉毅提起公訴，檢察官李豫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程克琳
　　　　　　　　　              法  官　倪霈棻
　　　　　　　　　              法  官  劉俊源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具狀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書記官　潘美靜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1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審原訴字第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和霖


            蔡承勳


            葉茂騰


            張正和



            陳正信



公設辯護人  沈芳萍  
被      告  黃復㨗


            陳思皓


            林廷維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5174號、111年度少連偵字第26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庚○○、蔡承勲、乙○○、丙○○、戊○○均為「新店池王會」官將首團體之成員。緣告訴人吳○漢（民國96年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前與同為「新店池王會」成員之徐○懿（96年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所涉妨害秩序等犯嫌另由本院少年法庭審理）間有債務糾紛，吳○漢因故得知「新店池王會」之訓練地點在新北市○○區○○路000號1樓之統一超商附近空地，遂於111年11月3日22時許，與其友人陳睿麒及其餘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友人前往上開地點欲找徐○懿商討債務事宜，然吳○漢等人因當下見到員警在附近巡邏而離開現場，被告庚○○、蔡承勲則攜同徐○懿前往渠等位於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之住所內休息。嗣吳○漢因看到有某「新店池王會」之不詳成員在上開地點內對其叫囂，遂於同日下午10時30分許，朝上開地點喊：「幹你娘機掰在裡面衝三小，出來輸贏，裡面的都出來輸贏」等語，被告庚○○、蔡承勲聽聞後，隨即透過徐○懿撥打電話予吳○漢，欲相約在新北市○○區○○路000號1樓統一超商前談判。
　㈡詎被告庚○○、蔡承勲明知上址路邊為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如在該處聚眾施強暴脅迫，顯會造成公眾或他人恐懼不安，危害人民安寧及公共秩序，竟仍共同基於首謀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之犯意，先邀集被告丙○○、戊○○前往渠等上址住處再一同前往，再另撥打電話予被告己○○、乙○○，請渠等直接到現場。嗣於翌日（4日）12時許，被告庚○○、蔡承勲、丙○○、戊○○及徐○懿隨即前往上址與吳○漢談判，而於同日12時20分許，被告乙○○意圖供行使之用，攜帶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之鐵棍1支，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被告己○○則意圖供行使之用，攜帶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之球棒2支，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被告丁○○、甲○○，被告甲○○亦意圖供行使之用，攜帶客觀上可作為兇器之彈簧刀1把到場。被告庚○○、蔡承勲、己○○、乙○○、丙○○、戊○○、丁○○、甲○○遂共同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或在場助勢之妨害秩序及傷害等犯意，先由被告己○○持球棒朝吳○漢大喊：「是你要輸贏的是不是」，被告蔡承勲、乙○○、丙○○、戊○○、丁○○、甲○○隨即一擁而上，由被告乙○○持其所攜帶之鐵棍、被告丁○○持被告己○○攜帶之球棒、被告蔡承勲、丙○○、戊○○均以徒手毆打吳○漢之頭部及四肢，並自人行道追打吳○漢至騎樓處，待吳○漢倒臥在騎樓處時，被告甲○○再持其攜帶之彈簧刀，朝吳○漢之小腿刺擊2次，以此方式下手實施強暴行為，被告庚○○、己○○則在旁觀看、陪同並給予內心上之助力，而以此方式在場助勢，吳○漢因而受有左側小腿兩處撕裂傷（2.5公分及2.5公分）、頭部、手部、腳部瘀青等傷勢（被告等人涉犯刑法第150條之罪嫌部分，另由本院審結）。因認被告8人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且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查檢察官起訴所認被告8人涉犯之傷害案件，依刑法第287條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已與被告8人達成和解，並均具狀撤回告訴等情，有本院準備程序筆錄及刑事撤回告訴狀等件附卷可稽，揆諸上開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晉毅提起公訴，檢察官李豫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程克琳
　　　　　　　　　              法  官　倪霈棻
　　　　　　　　　              法  官  劉俊源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具狀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書記官　潘美靜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1　　日


